五1-16天國子民的特徵、福氣與使命

吳羅瑜。《義僕與君王（卷上）》，頁156-166

結構分析
　　這三章聖經傳統上稱為登山寶訓（或山上寶訓），是馬太福音五大篇講章（見導論）的首篇。講章前記有作者的引言（五1至2），講章後有作者的結尾語（七28至29），而在細心分析下，我們會發現山上寶訓似採用了交叉平行的結構：若以七5為轉折點，講章的前部內容可與後部互相呼應，如下表所示。

五3至12	八福與引申	七24-27	兩種根基
13	論鹽	七21-23	徒呼主啊
14至16	論光	七15-20	假先知與果子
17至20	論摩西律法	七12	金律
21至28	六個相對說法
六1至18	三方面宗教生活	七7至11	祈求、尋找、叩門
19至34	論物質生活
七1至5	有關論斷	七6	有關明辨
　　當然，這結構可能是主耶穌當日教導人所採用的，也可能是作者記述耶穌所說的話時自創的，我們不容易決定二者孰是孰非，而且只要我們堅稱山上寶訓的內容都來自歷史上的耶穌，採哪個看法都無傷大雅。與山上寶訓的結構與作者的寫作手法有關的，是這講章與路六20至49平原寶訓（Sermon on the Plain）的相互關係。從記載的先後次序來看，在山上寶訓之前作者記述了耶穌選召四徒與周遊加利利，而在平原寶訓之前路加所敍述的也是挑選門徒與群眾跟從的事；繼山上寶訓、平原寶訓後，兩卷福音都記載耶穌進迦百農（太八5；路七1）；這次序上的雷同似乎暗示二篇講章是對同一場合耶穌講道的記錄。可是，二篇講章也有明顯的不同：在措辭、結構上，馬太較形式化；在地點上，馬太表示耶穌在山上講話（五1），路加則說耶穌下山站在一塊平地上（六17）；在內容上，馬太的篇幅較長，一些內容與路加其他處的記載相似，如下表所示：

太	路
五3至12	六20至26
13	十四34至35
14至16	八16
17至20	十六16至17
21至26	十二57至59
27至32	（十六18）
33至37	
五38至42	六29至30
43至48	27至28，32至36
六1至4	
5至6	
7至15	十一1至4
16至18	
19至21	十二33至34
六22至23	十一34至36
24	十六13
25至34	十二22至32
七1至5	六37至42
6	
七7至11	十一9至13
12	六31
13至14	十三23至24
15至20（參十二33至35）	六43至45
21至23	六46，十三25至27
24至27	六47至49
　　對福音信仰人士來說，上述這些現象可有幾種解釋：（1）山上寶訓與平原寶訓記載了兩次不同的講道，二者內容上的相同是因為耶穌巡迴傳道時免不了有所重複。（2）兩篇講章有同一來源，記同一信息，二者的分別是由於翻譯上的差異或材料上的取捨，顯出各自的不同宗旨。（3）二者是對同一演講的記錄，但馬太加插了耶穌在其他場合所說的話，使內容更豐富、更系統化。這三種解釋中，頭一種今日較少人採納，第三個較多今日學者支持，但第二個解釋歷史悠久，可信性甚高。
　　無論採哪個解釋，我們都可發現山上寶訓有上乘的結構與闡述，先論天國子民的特徵、福氣與使命（五3至16），繼論耶穌和門徒跟舊約的關係（五17至48）、門徒宗教生活應有的態度（六1至18）、門徒的物質生活（六19至34）、論斷人的不該（七1至5），接著的七6與七1至5互相制衡，七7至11綜合門徒宗教與物質生活的精義，七12綜合門徒的人際關係與摩西律法的精粹，七13至27列出生命與滅亡的對比，回應五3至16天國子民與世人的區別，呼籲聽眾作出正確選擇。全篇講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四方面的強調：末日（天國）的「已經」與「尚未」、基督的權威、天國子民的樣式（教會觀）、天國子民的倫理，是每一個基督徒所不能忽視的。

五1至16天國子民的特徵、福氣與使命
引言
　　作者交代了山上寶訓的由來（1至2節）後，即記述耶穌所說的八福（3至10節），這是以第三身方式形容天國子民的特徵與福氣，當中第八福與首福的末句相同（「天國是他們的」），首尾銜接。接著，耶穌轉用第二身說法（「你們」），先引申八福中有關受逼迫一項（11至12節），然後用不同的比方（鹽、光、城），闡釋門徒的獨特使命和影響（13至16節）。本段中，只有八福部分與路加平原寶訓的「四福」相似，其餘內容並無在平原寶訓記載（見頁157）。

詮釋
一、序與八福（五1至10）
經文：
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祂跟前來，
2 祂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1節「這許多的人」：就是四25所提到的群眾。
　　「山」：指加利利湖西面的山嶺。路六17的平地可能是指山丘地帶裡稍為平坦之處，與馬太的說法可以協調。
　　「坐下」：昔日教師在會堂或在學校通常坐下講學（見路四20；參太廿三2）。教師在戶外講學並非罕見。
　　「門徒」：耶穌到山上去的目的也許是要避開群眾，好專心教導門徒。無論如何，這裡顯示山上寶訓主要是以門徒為對象。不過，所謂門徒在此也許不限於十二人，他們也許還未完全委身於主（見七13至27的呼籲與警告）。
　　3節「虛心」：可譯作「靈性上貧窮」（新譯本作「心靈貧乏」）。這詞和路六20、「貧窮的人有福了」）的「貧窮」，都有雙重含意：（1）肉身上貧窮──經濟上缺乏、社會地位低微，（2）因無所恃賴而完全信靠神，在神面前謙卑。這雙重意思在舊約也屢見不鮮、參詩卅四6，卅七14，七十二2、4、12；番三12；賽六十一1、，不過馬太、正如庫穆蘭團體）所強調的是後者（參賽六十六2），也較不容易被人誤會，以為貧窮本身有好處。
　　「有福了」：即「有福氣」、「可慶賀」（參詩一1；歲三13；但十二12等）。
　　「天國是他們的」：靈裡貧窮者得以享受彌賽亞的統治和福氣。這句在五10再次出現，可見五3至10是首尾銜接的結構，而中間所列舉的福氣也與天國有關，所褒揚的品質也是天國的準則。這裡的「是」字有現在式時態，有別於其他六福的將來式時態（如「必得安慰」、「必承受地土」），可能暗示：八福所列舉的福氣最終要待天國在末日完成時才可全然體現，但天國已經在地上啟奠、見四17注），人也可以初步有分於當中的福氣。
　　4節「哀慟」：這詞相等於七十士譯本賽六十一2的「悲哀」（希臘文同是只印出60），正如下半節的「安慰」也回應該處的「安慰」。從以賽亞書該段的上下文看來，百姓的「哀慟」固然是因國破家亡之痛與個人的不幸，但歸根究底選民知道這些災難是由國家整體與個人的犯罪而來，所以他們的哀慟包括了悔罪的成分（參詩一一九136；結九4）。這也是馬太這兒的含意。
　　「必得安慰」：猶太人往往用這種被動式語態來表示神的作為。換句話說，神將會安慰那些為世上的苦難和罪惡而哀痛的人、參啟七17）。這是基於耶穌基督的代贖（太一21）。
　　5節「溫柔」：指柔和、見太十一29；雅三13）、謙遜，對人無怨毒、報復之心，也無趾高氣揚之態。
　　「必承受地土」：這對「溫柔的人」之應許引自詩卅七9、11、29，在此最可能指「有分於將來的新天新地──神國度最終的體現。」（參賽六十六22；啟廿一1）溫柔的人不為自己爭取地位，最終卻會蒙神賜予地土和位分。
　　6節「飢渴慕義」：以「飢渴」形容對屬靈事物的切慕，參詩四十二1至2和賽五十五1至2。這裡所渴慕的義，可能有兩方面的意思：（1）義行──指個人合神心意的表現與社會上公義的彰顯；（2）義的身分──蒙神申辯清白（舊約常有的意思），或稱之為義、賜予救恩（保羅常用的說法）。在馬太福音中，第一種用法較普遍，但本節下半的「必得飽足」似乎顯示「義」是神日後的賜予，故我們不能排除第二種解釋的可能性。此外，這裡在「義」上的滿足，似乎回應賽六十一3彌賽亞使人稱為「公義樹」的說法。
　　7節「憐恤人」：包括寬恕有罪者、恩待貧乏受苦的人。在馬太福音中，耶穌承接舊約的重點，指出憐恤人比宗教上的祭祀更重要（九13，十二7，廿三23、，而一個人對別人有無憐憫之心是神會否以憐憫對待他的關鍵（詩十八25至26；箴廿一13；太六12至15，十八33至34）。
　　「必蒙憐恤」：即日後蒙神憐恤。當然，人的罪孽、苦境甚深，絕不是靠憐憫他人可以抵消或配得神搭救的；人蒙神赦免、救拔全靠耶穌的救贖，這是白白的恩典。然而，不憐恤他人者不可能奢望神施恩。
　　8節「清心」：即單一地愛神，專注於神國、公義的拓展（六33），而且裡外一致、清潔無偽（參詩廿四3至4，五十一6、10；賽廿九13等）。
　　「必得見神」：這有待將來在天堂裡才能最終實現，人得以目睹神的真體（約壹三1至3；啟廿一22至27）。如今，全心愛神者則以信心之眼仰望神（來十一27，十二14）。
　　9節「使人和睦的人」：直譯是「締造和平的人」；所締造的和平，包括宣講和平的福音，使人與神和好（賽五十二7；林後五18），以及引致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詩卅四14）。
　　「必稱為神的兒子」：即得以名副其實地反映天父的特性、酷似祂；正如天父藉十字架成就和平（弗二14至18；西一20），彌賽亞稱為「和平之君」（賽九6至7）一樣。
　　10節「為義受逼迫」：即為了履行神所要求的公義而招人忌恨、迫害。「天國是他們的」：見3節注。

二、八福的引申（五11至12）
經文：
　　「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11節「因我」：這與上節「為義受逼迫」平行，可見信徒的義行與效法耶穌、聽從他吩咐有十分密切關係。另一方面，昔日的先知是因遵行耶和華的命令而受逼迫；把門徒（因耶穌而受逼迫）與先知（因神而受逼迫、相提並論（12節），充分顯出了耶穌的神性與權威。耶穌本人一生備受辱罵、毀謗，他的門徒遭遇類似對待毫不為奇（太十24至25；徒五41；彼前三16，四4、14至16）。
　　12節門徒在遭受逼迫時應感欣慰，因為從救恩歷史的角度來看，他們與舊約時代的先知一脈相承、尼九26；太廿一35，廿三29至37），而從永恆的角度來看，在天國完全來臨時，他們將會受到獎賞。這賞賜並非人功德所賺取到的報酬，而是受者不配得的豐厚待遇、十九29，廿五21、23；參路十七10），也是對今生困苦待遇的補償。

三、門徒獨特的使命和影響（五13至16）
經文：
「13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13節「世上」：原文（tes ges）可指「地上」，但譯作「世上」較佳，與14節「世上的光」的「世上」（tou kosmou）平行。
　　「鹽」：有調味與防腐作用，少量的鹽且可充任肥田料。真正的鹽（氯化納）不會失味，但古時的鹽通常不純，當鹽分溶化失掉，只餘雜質時，便淡而無味，只好像垃圾一樣扔掉了。這裡的「失了味」一詞，通常譯作「變得愚拙」（如在羅一22；林前一20），在此用於鹽的比方（同路十四34），可能因為猶太拉比常以鹽比喻智慧（參西四6），而且亞蘭文（耶穌的日用語）「愚拙」一詞（tapel），音近「醃鹹」（tabel），一語雙關。這樣看來，變了質的信徒不僅毫無作用，而且是愚昧的。
　　14節「世上的光」：正如以賽亞先知所預言的（賽四十二6，四十九6），基督是世上的真光（太四16；約八12），散發聖潔、真理和希望，而跟隨他、有分於他的人（原文在此和在12節強調「你們」），也成了世上的光（另見弗五8至9；腓二15）。
　　「城……隱藏的」：建在山上的城，在白天固然顯眼，在晚上家家戶戶燃起燈火時，同樣清楚可辨。
　　15節正如山上的城無法隱藏，照樣，人點燈不是要隱蔽熄滅它，而是要光照全家。這裡所說的「斗」（modios）是木做的量穀器，容量約九公升。
　　16節本節上半承接上文（「光」、「也當」、「照」），呼龥門徒不作「隱藏的光」，下半節則解釋「作光」的含意（活出好見證；參三8的「果子」）與目的（引人榮耀父神）。和合本譯作「好行為」的「好」字，常有美好、吸引人的含意。門徒的美好行為，並非旨在表演或炫耀自己（參太六1至16，廿三5至7），而是為了榮耀神（參彼前二12）──讓人看出門徒的生命中有神的塑造和力
　　信息（原意與應用）及從太五1至16看善功問題
　　當我們翻開山上寶訓，看到八福「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清心……必得見神」、「使人和睦……必稱為神的兒子」，以及論「天上賞賜」（12節）的說法（另見20節）時，或會以為耶穌在此是教導人藉好行為賺取救恩、進入天國，與保羅所說「因信稱義」的道理有所矛盾。事實上，確曾有（至今仍有）不少人持這種看法，例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盛行的自由派便樂觀地以為人毋須十字架的救贖，只要遵守山上寶訓便能在人間實現天國；本世紀上葉Hans Windisch公言山上寶訓宣講律法、主張「行為稱義」，與保羅對抗；至於篤信聖經的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者，也認為山上寶訓講律法、不講福音，是將來千禧年國度的守則。到底上述這些看法正確嗎？
　　首先，我們解釋山上寶訓時不能把它抽離馬太福音的架構：五1所說的「許多人」是承接四25的「許多人」，山上寶訓多處論及的「天國」，也就是施洗約翰（三2）和耶穌（四17、23）宣講說即將來臨的天國。因此，對山上寶訓、或範圍較窄的五1至16）之解釋，不能疏忽救恩歷史──耶穌已在地上啟奠天國這事實。在這前提下，五3、10「天國是他們的」這現在式時態便饒有意義了，而八福的首福、二福、四福之反映賽六十一1至3有關彌賽亞時代的福樂，也十分恰當了。同樣，「為義」、「為耶穌」遭受逼迫（因而有福），所指的是客觀、外在的境況，而不是道德上的善功條件（逼迫不是信徒故意招惹的）。這些現象都顯示：八福（與11至12節的引申）是論及彌賽亞時代的福氣，聲明有分於這天國的人現今與將來的對比。不僅如此，門徒為世上的光這點，也可能表示他們參與彌賽亞終末的使命（賽四十二6，四十九6；太四14至16），而建在山上的城這比方，也可能暗示教會（新的錫安城）成了教誨的發源地、萬邦歸附的中心、賽二2至5）。11
　　話雖如此說，我們得承認，路加平原寶訓的四福四禍更明顯地是人現今與將來境況的對比，而馬太的八福則較重視德性的層次，句子雖以宣告的形式表達（「……的人有福了」），但無疑是勸勉人「虛心」、「哀慟」、「飢渴慕義」等。因此，我們仍要問：八福在宣告彌賽亞時代的福氣與刻畫天國子民今日、將來的對比之餘，是否仍教導人藉善功進入天國？我們若仔細閱讀五1至16節，便會發現答案是否定的。第一，耶穌的主要對象是門徒（五2的「門徒」、11至16節的「你們」），他們已稱神為「天上的父」、16節），也已有做光、做鹽的身分。耶穌在此主要不是向外人傳講有關進天國的條件。第二，八福以「靈性上貧窮」（見上文第3節注）開始；一個人若以為可以憑著一己力量達到神的要求（如八福所褒揚的品質），就已經有所恃賴，不再是「貧窮」了。可見八福開宗明義說明了進天國不是靠己力，而是要倚靠神白白的恩典。這點也與上段有關彌賽亞時代之福氣互相吻合。第三，八福所論及的品質是緊扣在一起的，真正自認靈性貧窮的人，自然會為自己和世上的罪孽與不幸哀慟；這樣的人才會對人真正謙遜，而對公義如飢如渴；也只有自認靈性破產的人才會憐恤其他罪人，而真誠無偽；這樣渴求公義而滿有憐恤的人樂於締造和平，雖遭遇逼迫仍矢志不渝。由此看來，八福乃是對自知無可恃賴而仰望神恩典者的八面寫照，雖然帶有德性勸勉作用，但若視之為進天國的善功條件，則本末倒置矣。至於為主忍受逼迫者日後可得的賞賜，也不涉及善功積德的因素（見第12節注）。
　　有關「鹽」、「光」的教訓也與八福的內容有密切關係。天國子民的品質是跟世人迥異的（因始於靈性貧窮），難怪世人要迫害、毀謗他們，但信徒要維持其獨特本質與身分，不為逼迫所影響，否則就像變了質的鹽（與世界無異），發揮不出防腐與調味的作用。信徒要持守好行為，在世界中像光一樣照亮四周的黑暗，惟有這樣，人們才能看出這光的獨特是有屬天的來源，因而歸榮耀與神。我們在此再次發現，信徒的德行不是靠自己積的善功，而是全賴神的恩典。

